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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工〔2015〕61号

印发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2015年工贸行业企业粉尘爆炸危害专项治理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各施工、监理单位：

为预防工贸行业企业粉尘爆炸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健康，根据《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南海区2015年工贸行业企业粉尘爆炸危害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安办〔2015〕79号）的要求，我局制定了《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2015年工贸行业企业粉尘爆炸危害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5年6月8日

（联系人：陈瑞棠，联系电话：86237810）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2015年工贸行业企业粉尘爆炸危害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预防工贸行业企业粉尘爆炸事故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与健康，根据《南海区2015年工贸行业企业粉尘爆炸危害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有关要求，为配合全区开展的工贸行业企业粉尘爆炸危害专项治理工作（以下简称“专项治理工作”）。现制定我区房屋建筑领域的工作方案如下：

一、专项整治范围

全区所有涉及到粉尘爆炸危害的工贸行业企业的房屋建筑工程。

二、专项整治开展时间

2015年5月15日—2016年5月15日。

三、总体目标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和“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要求，通过开展为期一年的专项治理工作，进一步完善涉尘企业的房屋建筑基建程序和质量、安全验收，确保全区涉尘企业的房屋建设工程的质量与安全。

四、重点任务

依法加强对涉尘企业房屋建筑的基建程序和质量、安全验收等情况开展监管执法工作。

五、实施步骤与方法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5年5月15日至2015年6月15日）

1.区、镇两级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根据区安委下发的《南海区粉尘涉爆企业统计表》涉尘企业信息，对照查阅其房屋建筑的基建程序和质量、安全验收等情况，对发现涉尘企业的房屋建筑存在未竣工或未备案已投入使用的情况，应及时将相关信息报送区（镇）安委。

2.加大宣传力度，积极向企业宣传房屋建筑的基建程序、质量安全验收程序等办事流程，动员企业自觉完善房屋建筑的基建程序手续。

（二）自查自改阶段（2015年6月16日至2015年8月15日）

涉尘企业按照相关法规标准的要求，对照专项治理工作任务，认真进行企业房屋建筑工程的安全隐患排查，依法进行隐患整改。涉尘企业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自查企业内的建筑工程的基建程序和质量、安全验收手续是否已经齐全，如未齐全，需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完善相关手续。

（三）督导检查整改阶段（2015年8月16日至2016年3月31日）

区、镇两级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按区（镇）安委统一部署，按照有关法规标准和专项治理的要求督促涉尘企业落实完善房屋建筑基建程序的工作。如涉尘企业仍存在未竣工验收或未备案已投入使用的房屋建筑的情况，应提请区（镇）安委联合执法。

（四）总结验收阶段（2016年4月1日至2016年5月16日）

区、镇两级国土城建和水务局按区（镇）安委统一部署对专项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跟进，并认真总结工作开展情况，对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应及时报送区（镇）有关部门。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对专项治理的组织领导。要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要求，深入检查本地区、本行业涉尘企业存在的房屋建筑基建程序和质量安全验收情况，明确责任，狠抓落实。

（二）严格依法办事。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应按区安委统一部署严肃查处涉尘企业存在的房屋建筑未竣工验收或未验收备案已投入使用的的违法行为。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于2016年4月27日前将本单位工作总结连同专项治理工作数据统计表报送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


抄送：区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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